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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解放后，如何将散漫的工
人组织起来成为新政权的依靠力
量？中国共产党将工会作为改造
工人的突破口。新政权通过历史
审查、群众举报、诉苦等动员手段，
对以前控制工人的帮会、帮口、把
头等势力进行打击与取缔，使党和
政府掌握了工会，并通过工会逐步
改造了工人。

我市组建工会之初，部分工会
干部对工会组织的群众性认识模
糊，在接收会员上存在形形色色的
关门主义倾向。一方面表现在行
帮思想比较严重，如码头工会筹委
会只接收固定班工人为会员，不接
收散班工人；手工业系统中有些基
层工会筹委会只接收本地工人为
会员，不接收外地工人；店员系统
中有些基层工会筹委员只接收营

业员为会员，不接收炊事人员。另
一方面则是任意提高入会条件，如
海员工会筹委会规定阶级意识模
糊或生活作风不好的工人不准入
会，镇江水电公司工会筹委会规定
职工中工作不积极的、生活作风不
好的、好出风头的都不准入会。

1949 年 10 月，市总工会筹委
会召开全市工会工作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和苏南工会
工作会议精神，明确工会的性质是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有效地克服
了接收会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
至1950年11月市第一届工人代表
大会召开前夕，全市有工会基层组
织 85 个，遍及各产业，拥有会员
17325 人。到 1955 年 6月，有工会
的单位职工的入会率达到88.3%。

再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会

关心职工的生活是工会的
天职，这本小册子便是很好的体
现。第二十四条说明了其来源
（图 6）：“本暂行办法经行政、工
会共同拟定交职工代表会议讨
论通过，报请市工会联合会批准
施行。”如果说当年的单位形似
一个小社会的话，那么工会可能
类似于其中的政府角色，其统管
生活保障、社会保险、职工福利、
劳资纠纷等，成为一个单位中最
具话语权的部门。

当然，这一暂行办法也有蓝
本。张先生查到了1951年2月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发现暂行办法与条例多
有吻合。正是从那时起，我国职

工的生、老、病、死、
伤、残有了一定经
济保障，而上面暂
行办法的制订更多
是 从 单 位 实 际 出
发。解放之后，我
国的社会保险制度
便 开 始 了 诸 多 尝
试，其在城市中的
早期实践有不少是
依托各级工会组织
完成的。

不过享受这一

政策有前提条件。当时《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企
业人数要百人以上。因此，当年
仅有镇江面粉厂、镇江水电公
司、荧昌火柴厂、镇江油米厂、长
江航务管理局镇江办事处、华东
内河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华东
内河轮船公司镇江船舶修理厂、
扬子轮船公司、兴泰轮船公司、
达通轮船公司、镇通江泰大达三
公司联营处 11 个职工在百人以
上的企业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
实行劳动保险条例，享受《条例》
的职工 1922 人（铁路、邮电系统
统一实行条例，未计入）。至
1956年，全市享受劳动保险条例
待遇的职工达到11777人……

现在很难想象，以前的社会
保险是这样操作的。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开始对工会和工人
进行改造，新政权打破了工会作
为职业社会团体的公共属性，使
其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下的准行
政组织，它发挥出的各种效能在
今天仍具有一定影响。如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九条规定：工会有权参加
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对与职工
社会保险权益有关的事项进行
监督。 （竺捷）

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运动和工会所处的环境和条
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会的地位、职能也面临重大转变。
上期揭秘版见报后，市民张先生联系记者，称也有一些上
世纪五十年代工会的老纸品，一起来看。

五十年代会员证
先看一本会员证，长 10.3 厘

米，宽 7.5 厘米，封面红皮烫银字
（图1），上写“中华全国总工会、会
员证”。会员证共16页，封二是一
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封三也是口号：“全中国工人
阶级团结起来为建立独立、民主、
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
斗！”第1页写有“会员权利”：“一、
对于本会之一切主张及设施有根
据本会宗旨进行讨论建议与批评
之权。二、有在会内选举与被选
举之权。三、有享受本会所举办
各种文化教育及福利事业之优先
权。”也有“会员义务”：“一、有遵
守本会宗旨章程及执行本会一切
决议之义务。二、有向本会经常
报告个人工作之义务。三、有向
本会按期缴纳会费及介绍会员之
义务。”

第 2页是照片（图2），系一位
面容清秀的女子，照片上有钢印，
下面是“字第 0417号”。第 3页便
是这位女子的个人信息：姓名（林
志评），性别（女），年龄（18），籍贯
（江苏省丹阳县），住址和职务栏
空缺，服务部门（练湖农场农业
科），服务地址（练湖农场），入会
年月（1953年 11月 12日），入会费
金额（2700），发证人签章处盖有
印戳，经辨认是“朱凤章”。

会员证第 4、5 页为“转移证
明”，是会员由某部门转到其他部
门的说明。第 6 至 14 页为“会员
会费收据”，林志评的会费从 1954
年 1 月一直交到 1956 年，总共有
三种会费：开始至 1955年 1月，每
月会费都是“2700”（即 0.27 元），
之 后 是“0.37 元 ”，到 1956 年 是

“0.43 元”。会员证第 15 页是“注
意事项”：“一、会员退会，会员证
必须交回。二、会员转移关系，必
须凭证办理转移手续。三、本证
只限本人应用不得借给他人。
四、本证不得涂改。五、本证遗失
时，本人须向所属工会申请经审

查后补发之。”
第 16 页 盖

有 一 枚 硕 大 红
戳（图 3），印文
是“江苏省丹阳
县总工会印”。
据查，1949 年 9
月 丹 阳 县 总 工
会筹委会建立，
1951年 6月召开
县 第 一 届 工 会
会员代表大会，
选 举 成 立 丹 阳
县总工会。

会员是一项荣誉

制定和执行办法

张先生还有一本小册子（图
4），抬头是“镇江市搬运工人劳动
保险医药卫生暂行办法”，下方
写“镇江市搬运公司装卸办事处
行政工会订，1957 年 10 月、日”。
小册子22页，为镇江市搬运工人
劳动保险医药卫生暂行办法（草
案），共分五章二十二条。第一
章总则（图 5），第二章劳动保险
金的来源保管和使用，第三章因
工和非因工伤亡的确定及补助
的规定，第四章一般补助待遇的
规定，第五章劳动保险金和医药
使用的监督与支付手续，第六章
附则。

记者翻看了一下，发现内容
很丰富，涉及搬运工人的各项生
活保障措施。如第三章讲工伤
保险、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第
四章说养老保险。而且就整套

办法的实施来看，与基层工会联
系紧密。换句话说，如果离开了
工会，这一办法根本无法施行。

比如暂行办法提到了“劳动
保险金”，“由单位行政方面按工
人实得工资总额中提取 3%作为
劳动保险基金，5%为医药卫生基
金。行政方面每月 10 日前须将
上月应拨交工会组织的劳动保
险金，按时拨交工会，存入基层
劳动保险基金户内。”对于医药
卫生基金，“由行政掌握，工会监
督，专为解决搬运工人及其供养
的直系亲属之劳保医药卫生费
用，其超支部分交工会劳动保险
委员会审查通过按工资总额补
收之。”那么，“工会劳动保险委
员会”由谁组成？第十九条写得
明白：“由工会主席或副主席，行
政主任及工人选举之代表，组成
劳动保险委员会。”也就是说，单
位的劳动保险金要交工会，医药
卫生基金的使用和监督也要通
过工会劳动保险委员会，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以工会为主导的闭
环。

工会颇似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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